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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名称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蒲河煤矿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街道大望社区，沈北煤田东部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主任 

项目名称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蒲河煤矿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蒲河煤矿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项目； 

用人单位：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蒲河煤矿； 

采矿许可证核定生产能力：150 万吨/a； 

运行情况：本次评价期间蒲河煤矿地面洗煤厂、矸石山、通风机、空压机、制氮站、瓦斯抽放泵站等以及井下各系统均正常生产

运行，其中井下布置一个西一采区 12 号综放工作面、2 个掘进工作面（南二采区集中运输巷综掘面、南二采区集中回风巷炮掘面）。 

现场调查人员 姜宏翰、陈国龙 现场调查时间 2019 年 4 月 18 日 

现场检测人员 李鹏、董宇佳、杨云辉 现场检测时间 2019 年 5 月 14 日-16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王主任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煤尘、矽尘、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臭氧、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一氧化碳、氨、紫外辐射、噪声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结果 

西一采区 12 号综放面采煤机司机、南二采区集中运输巷综掘机司机、南二采区集中回风巷炮掘面打眼支护工、洗煤厂卸载仓给

煤机司机、选矸工及入洗皮带工接触的呼吸性粉尘浓度不符合国家接触限值的要求，西一采区 12 号综放面采煤机旁、南二采区集中

运输巷综掘机作业位旁、南二采区集中回风巷炮掘面打眼位旁、洗煤厂卸载仓给煤机落煤位、选矸位及入洗皮带落料位产生总粉尘浓

度的超标倍数不符合国家接触限值的要求。 

西一采区 12 号综放面采煤机司机，南二采区集中运输巷综掘面综掘机司机、打眼支护工，南二采区集中回风巷炮掘面打眼支护

工，木加工房木工，洗煤厂选矸工、快速筛司机、跳汰司机、分级筛司机、脱水筛司机接触的 8h 等效声级不符合 GBZ2.2-2007 要求。 

其余岗位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国家对职业病危害风险实行分类管理，将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分为职业病危害一般、职业病危害较重、职业病危害严

重三类。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该项目的类别应该为采矿业的煤炭开采及



洗选业，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严重的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体布局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煤

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GB 50215-2015）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要求。 

    该用人单位建筑卫生学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等的卫生要求。 

    该用人单位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项目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基本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 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基本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11651-2008、《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18664-2002 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辅助用室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中的相关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基本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要求。 

补充措施： 

（1）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号）第四十四五条的要求，煤仓放煤口需增设喷雾加压泵，喷雾

压力不得低于 8MPa； 

（2）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总局令第 73




